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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9月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谨定于2024年9月20日（星期五）召开本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会议”、“股东大会”或“本次大
会”，其中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知另行向H股股东披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适用A股市场）相结合

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9月20日 10点00分开始依次召开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本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9月20日
至2024年9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特此提请A股股东注意，所有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对本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
案的表决（包括同意、反对、弃权、因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规定而被按照弃权处理）将同时视为其对本
公司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即相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按弃权处
理）。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以下第1项议案，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以下第2和3项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第1、5、6合同段施工合同的议案；
3.01第1合同段施工合同；
3.02第5合同段施工合同；
3.03 第6合同段施工合同。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00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第1、5、6合同段施工合同的议案

第1合同段施工合同
第5合同段施工合同
第6合同段施工合同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H股股东

√
√
√
√
√
√

(二)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以下第1项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H股股东

(三)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4年7月26日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及相关资料。上述公告及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编
制的通函，已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四) 特别决议议案：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及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第1项议案。

(五)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和2项议案及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议案。

(六)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1项议案及 2024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及Advance Great Limited（晋泰有限公司）。

(七)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A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在履行必要的登记和确认手续后，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H股

股票代码
600548
00548

股票简称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4/9/12
2024/9/12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有权出席会议的A股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 本公司H股股份将自2024年9月13日至2024年9月20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过户登

记手续。在此期间，H股股份转让将不获登记。本公司H股股东如要出席本次大会，必须将其转让文
件及有关股票凭证于2024年9月12日下午4时30分或以前，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

(三)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如授权书由委托
人的受托人签署，授权该受托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公证人公证。对于本公司A股
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及填妥之授权委任书必须于本次大会指定举行
时间24小时或以前送交本公司，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对于本公司H股股东，上述文件必须于同一
时限内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M楼，以确保上
述文件有效。

(四) 现场会议登记安排：
1、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20日9:30-10:00，10:00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3、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六、其他事项
(一)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46楼
邮政编码：518057
联系人：邵祎
电话：(86) 755 – 8669 8056
传真：(86) 755 – 8669 8002
(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以作股份转让）：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号铺
(三)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四)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9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00
3.01
3.02
3.0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
期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体工程第1、5、6合同段施工合同的议案

第1合同段施工合同

第5合同段施工合同

第6合同段施工合同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委托书中有关议案的内容仅属概要，有关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的公告及同日发布的相关资料。
2、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9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本委托书中有关议案的内容仅属概要，有关议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的公告及同日发布的相关资料。
2、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号：2024-040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10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9
251
18

879,609,473
853,334,030
26,275,443
46.9549
45.5523
1.40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中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王晓丹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颂燕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3、公司总经理马慧民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851,581,128
26,072,843
877,653,971

比例（%）
99.7946
99.2289
99.7777

反对
票数

1,187,002
164,600
1,351,602

比例（%）
0.1391
0.6264
0.1537

弃权
票数

565,900
38,000
603,900

比例（%）
0.0663
0.1447
0.068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选举马慧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876,822,8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9.6832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上海开创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选举马慧民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7,942,912

17,111,835

比例（%）

90.1726

85.9960

反对

票数

1,351,602

-

比例（%）

6.7925

-

弃权

票数

603,900

-

比例（%）

3.0349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奕睿、刘云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2024-044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2024）沪0104执3919号，裁定抛售西安曲江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投资集团）名下持有的5,000,000股公司股票。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2024）陕0113执恢611号之二，裁定拍卖旅

游投资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6,000,000股。
●公司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14,511,1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0%。

可能被执行的公司股票累计21,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8.34%，占公司总股本的8.23%。
●旅游投资集团收到《执行裁定书》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旅游投资集团及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通知，旅游投资集团于2024年8月13日收到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情况如下：
1、2024年8月2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2024）沪0104执3919号，裁定抛

售其名下持有的5,000,000股公司股票。《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沪
0104民初6885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抛售被执行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500万股“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

本裁定立即执行。”
2、2024年8月6日，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2024)陕0113执恢611号之

二，裁定拍卖旅游投资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6,000,000股，《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西安中马国际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2)陕0113民初3351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西安曲江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西安中马国际置业有限公
司向本院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本院已立案恢复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已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在执行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
到本院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其并未履行。在执行中，本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西
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曲江文旅股票（证券代码：600706，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
16000000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处置上述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五条、第二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曲江文旅股票（证券代码：600706，证券
类别：无限售流通股）16000000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司法裁定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
2、股票处置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卖出、协议转让、拍卖、

变卖等，具体处置方式、数量和金额以实际执行结果为准。旅游投资集团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努力在司
法处置前将该事项解决。旅游投资集团及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5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预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ENN LNG (SINGAPORE) PTE. LTD.、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 本次担保金额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ENN LNG (SINGAPORE) PTE. LTD.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2024年7月担保金额（万元）
180,369.90
204,643.20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0%、被担保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况，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2024年度担保预计情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子公司、联营企业融资及日常
采购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关税保证保险等业务的需求，在往年担保余额基础上，2024年度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280亿元人民币（实际执行中
若涉及外币业务则以当天汇率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公司对被担保方按照控股子公司、联营公
司进行分类，在资产负债率 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9日、1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3-057、079）。

二、2024年7月担保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新能（香港）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新能（香港）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

被担保方

ENN LNG(SINGA⁃PORE)PTE. LTD.
ENN LNG(SINGA⁃PORE)PTE. LTD.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被担保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本月新增担保
金额

64,211.40
116,158.50
142,692.00
61,951.20

担 保 期
限

长期

长期

长期

长期

担保类
型

保证担
保

保证担
保

保证担
保

保证担
保

是否存在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资产负债率
是否 70%以

上

否

否

否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ENN LNG (SINGAPORE) PTE. LTD.
（1）成立日期：2019年9月11日
（2）实收资本：3,0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新加坡
（4）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5）主营业务：贸易
（6）股权结构：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7）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202,244万美元，总负债为107,448万美元，资

产负债率为53.13%，净资产为94,796万美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175,331万美元，净利润为39,711
万美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4年3月31日，其总资产为104,930万美元，总负债为7,373万
美元，资产负债率为7.03%，净资产为97,557万美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为29,932万美元，净利润
为8,349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被担保人名称：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1）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3日
（2）实收资本：100万美元
（3）注册地址：新加坡
（4）法定代表人：不适用
（5）主营业务：贸易
（6）股权结构：ENN LNG TRADING COMPANY LIMTED持股100%
（7）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总资产为19,457万美元，总负债为3,155万美元，资产负

债率为 16.21%，净资产为 16,302万美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93,852万美元，净利润为 14,649万美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其总资产为 151,452万美元，总负债为 24,047万美
元，资产负债率为15.88%，净资产为127,405万美元，2024年1-3月营业收入为112,078万美元，净利
润为10,764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担保的实施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发生，均在年初担保预计范围内，被担保方

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

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9.95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0.00元；公司为参
股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0.22
亿元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7亿元；其余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2023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101.44%。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48 证券简称：昱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3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15:3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及电话会议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30日12:00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h7gwlTAJLW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在报名时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2024年8月
30日下午15:30-16:3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及电话会议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30日（星期五）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及电话会议方式
三、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凌志敏先生，董事会秘书邱志华先生，财务总监张家武

先生、独立董事顾建汝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30日12:00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h7gwlTAJLW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在报名时进行会前提问。
五、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30日15:30前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dXCkkE6vny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届时通过“腾讯会议”或“易董 app”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参会方式详见活动页面及通知短信。

六、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话：0573-83986968
邮箱：public@apsystems.cn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4-061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至8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milkland.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8月24日发布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4年 8月 29日下午 15:00-16:30举行 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29日(星期四)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柴琇女士
董事兼财务总监：蒯玉龙先生
独立董事：江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谢毅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8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2日(星期四)至8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milkland.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50188700
邮箱：ir@milkland.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1111 证券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4-03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2日（星期一）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26日（星期一）至08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airchina.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08月30日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年09月02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02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会计师：孙玉权先生
董事会秘书：肖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09月 02日上午 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8月26日（星期一）至08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airchina.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琛 陈恺洋
电话：86-10-61462543 86-10-61462925
邮箱：ir@air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编号：临2024-04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日(星期一) 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至8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boardoffice@htsc.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9
月2日16:00-17: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日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任：周易先生
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先生
首席财务官：焦晓宁女士
独立董事：彭冰先生、老建荣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9月 2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至8月30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oardoffice@hts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5-83387272、025-83387780
邮箱：boardoffice@hts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4-112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11,500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9.88%，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创新长城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61,700万股A股，占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12.0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22%。

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长城”）通知，创新长城于2024年8月21日将原质押给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分行的本公司股份2,050万股（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发布的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解除质押，上述解除质押相关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解冻）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创新长城

2,050万股

0.40%
0.24%

2024年8月21日

511,500万股

59.88%
61,700万股

12.06%
7.22%

截至目前，解质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如创新长城未来进行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180 证券简称：金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4-075
转债代码：113670 转债简称：金23转债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潘孝贞持有公司股份10,

761,403股，占公司总股本6.98%，本次部分股票补充质押后，潘孝贞累计质押股票5,148,000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数的47.84%，占公司总股本的3.34%。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市建潘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温建怀、潘孝贞合计持
有公司 92,855,509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60.20%。本次部分股票补充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 37,
664,282股，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共同持有公司股数的40.56%，占公司总股本的24.42%。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之一潘孝贞关于部分股票补充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
称

潘孝贞

潘孝贞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否

否

本 次 质 押
股数（股）

70,000
330,000
400,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是否补
充质押

是

是

质押起始日

2024.8.20
2024.8.20

质押到期日

2025.6.13
2025.5.30

质权人

兴业证
券

兴业证
券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65%
3.07%
3.7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05%
0.21%
0.26%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本次质押系对
前次质押的补
充，不涉及新

增融资。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建潘集团

温建怀

潘孝贞

合计

持股数量

64,044,322
18,049,784
10,761,403
92,855,509

持 股 比
例

41.52%
11.70%
6.98%
60.20%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24,409,282
8,107,000
4,748,000
37,264,282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24,409,282
8,107,000
5,148,000
37,664,28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8.11%
44.91%
47.84%
40.5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5.82%
5.26%
3.34%
24.4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潘孝贞本次股票质押系对前次质押的补充，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其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并积极通过提前还款减少融资金额，整体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1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9.50万股
0.11%

364.21万元
5.15元/股~5.2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金额
不低于 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15元/股
（含），回购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4年7月11日、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2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69.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618,924,235股的比例为 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29元/股，最低价为 5.15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4.21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编号：临2024-076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8月19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现“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2024-074号）。

2024年8月21日，公司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41287T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注册资本：捌拾伍亿零捌佰玖拾肆万零捌佰元
成立日期：1993年02月23日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677号601室
经营范围：煤炭(无储存)的销售。实业投资，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石化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化学危险品)、家俱、电子计算机及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竹材、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
线)、机电设备、黄金饰品、珠宝玉器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广告业务，电子计算机网络系统及软件的研发、技术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备案的《公司章程》全文见附件。
同时，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相关规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一并进

行相应变更或登记备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3日


